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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訂定「各機關提昇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實施要點

」，自即日起生效。並同時停止適用本部99年1月5日部管

四字第0993149404號函頒之「重行建構激勵工作意願及工

作潛能之具體執行方案」，請　查照轉知。

說明：檢送旨揭實施要點、總說明及逐點說明各1份。另已登載

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(網址：http：//www.mocs.gov.tw)中

「服務園地」之「通函公文及公文附件下載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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